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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违法日期 违法车辆 违法行为 违法地点

1 2020/9/19 琼AD06738 不礼让行人 南海大道-金盘实验学校人行过街

2 2020/9/19 琼DK9651 不礼让行人 南海大道-金盘实验学校人行过街

3 2020/9/19 琼A258K7 不礼让行人 南海大道-金盘实验学校人行过街

4 2020/9/19 琼 A7978A 不礼让行人 南海大道-金盘实验学校人行过街

5 2020/9/19 琼A1MN17 不礼让行人 南海大道西城一号人行过街

6 2020/9/19 琼A879R8 不礼让行人 美祥横路-和风江岸处斑马线

7 2020/9/19 琼AGH909 不礼让行人 美祥横路-和风江岸处斑马线

8 2020/9/19 琼AQB002 不礼让行人 美祥横路-和风江岸处斑马线

9 2020/9/19 琼A3A350 不礼让行人 美祥横路-和风江岸处斑马线

10 2020/9/19 琼A89K98 不礼让行人 美祥横路-省委北门处斑马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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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
驾驶小型客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未达20%
的，处以罚款100元，记3分；超过规定时速
20%以上未达50%的，处以罚款200元，记6
分。 超过规定时速50%不足70%的，处以

罚款500元，记12分，可以并处吊销驾驶
证；超过规定时速70%不足100%的，处以
罚款1000元，记12分，可以并处吊销驾驶
证；超过规定时速100%的，处以罚款2000
元，记12分，可以并处吊销驾驶证。

小型客车超速如何处罚？

交通违法曝光栏▲

以下10辆机动车驾驶人违反不礼让行人交通违法行为，根据《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海南省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64条
第1款第15项规定，交警部门将处以罚款100元，记3分。（以下交通违
法信息由海口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提供）

关注椰城交警 赶紧来扫一扫
扫码添加椰城交警

微信公众号、海口公安交
警客户端和新浪微博二
维码，既可了解海口公安
交警最新资讯动态，还可
享受更多便民服务。““椰城交警椰城交警””微信二维码微信二维码 ““椰城交警椰城交警APPAPP””二维码二维码 ““椰城交警椰城交警””新浪微博二维码新浪微博二维码

本组稿件由特约记者陈世清通讯员林馨钟玲记者符小霞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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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子开车变道发生事故，致一人死亡
2019年7月19日19时许，当事人肖

某（男，47岁）驾驶一辆重型仓栅式货车，沿
海口市琼山区S82高速公路由东往西第二
车道行驶。车上副驾驶座位乘坐着另一当
事人黄某彪（男，54 岁）。当车辆行驶至
3KM+750M处时，适遇当事人陈某文（男，
51岁）驾驶一辆小型轿车同向从第一车道超
越肖某驾驶的重型仓栅式货车，随后变更进
入第二车道。肖某发现险情立即采取向右
打方向措施避让，导致重型仓栅式货车向右

侧倾翻。事故造成重型仓栅式货车乘车人
黄某彪当场死亡。

海口公安交警经过现场勘查、检验鉴
定、调取监控视频资料等后认为，该起事故
发生一方面是陈某文驾驶车辆变更车道，影
响相关车道内的机动车正常行驶。另一方
面，经专业机构鉴定证实，肖某驾驶的重型
仓栅式货车制动系统不正常。因此，海口公
安交警支队认定陈某文、肖某承担事故的同
等责任。黄某彪无交通事故责任。

本报讯 机动车随意变更车道是指机动车在
行驶中，违反规定变更车道，影响正常通行的机
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机动车随意变道挤占原
车道正常行驶车辆通行空间，甚至阻断道路正常
通行，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当机动车在行驶中变
更车道，应观察准备变更车道内前、后方车辆间
距，提前开启相应转向灯提示，在确保安全的情
况下，方能变道行驶。

在道路拥堵、车与车之间相距较近的情况
下，随意穿插行驶，不打转向灯，影响其他机动车

正常行驶，根据《交通安全法》第90条、《海南省实
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82条的有关规
定，处以罚款100元处罚。

机动车违反禁止标线指示，跨越实线标线随
意变道，根据《交通安全法》第90条、《海南省实施
＜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82条的有关规定，
处以罚款100元处罚，记3分。

海口公安交警部门提醒广大机动车驾驶人，
驾车途中要坚决摒弃随意变更车道的交通陋习，
自觉做到文明驾车，安全出行。

海口交警：驾车随意变道易引发交通事故

□见习记者林道亨

本报讯“太难熬了，每天都得爬楼梯
上下22楼。”昨日上午，家住海口龙江大厦的
一名业主向记者反映，龙江大厦的两部电梯
使用了近20年，在电梯公司更换其中一部电
梯的过程中，另外一部电梯坏了。两部电梯
都无法使用大家每天只能爬楼梯上下楼，他
家住在22楼，真的苦不堪言。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海口金贸西路龙江
大厦看到，该大厦的两部电梯都无法使用，几
名业主正准备爬楼梯上楼。一名业主告诉记

者，龙江大厦共有22层，100多户，仅有两部
电梯可供使用，这两部电梯都已使用将近20
年了，上个月准备进行更换。小区业委会考
虑到居民出行问题，打算先更换一部电梯，等
这部电梯更换完成再更换另一部，没想到在
更换电梯的过程中，另一部电梯坏了，导致业
主们每天只能爬楼梯上下楼。

“我们年轻人还好，老人和小孩天天爬楼
梯上下楼可难受了，尤其是住在高层的。”业
主张女士告诉记者，她住在大厦10层，感觉
爬楼梯上下楼很累。

龙江大厦物业管理处主任高东启告诉记

者，旧电梯损坏的时间为9月22日，当天晚
上突然停电，导致电梯部分老化的线路烧
毁，无法维修。

“这两部电梯早就应该更换了，因为维
修基金不足一直拖到上个月才着手解决。”
高东启告诉记者，龙江大厦一直存在维修
基金不足的问题，不久前，经过小区业委会
申请和协调，由物业代表业主与海口宏富
电梯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更换电梯
的费用主要来源于公共维修基金和政府补
贴等，至于新电梯什么时候能交付使用，他
也说不清楚。

记者随后联系了海口宏富电梯服务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林经理。林经理告诉记者，
新电梯安装一般需要二十多天就能完成，但
龙江大厦的新电梯却安装了一个多月才安装
好，原因是龙江大厦的电梯使用年限过长、井
道较烂、井道垂直度不够、基坑里积水过多
等，给安装新电梯造成了一定的麻烦，导致工
期延长。

“目前其中一部电梯已装好，只需等相关
部门验收合格即可交付使用。”林经理说，“另
一部电梯安装至少需要二十多天，希望业主
们能够理解。”

□记者沈丽焕

本报讯 10月13日夜间，一艘货船在琼
州海峡附近翻沉，10名船员遇险，目前已经
救起7人，其中两人已无生命体征。昨日，南

海救助局加大了海空搜救力量，继续搜救3
名失联人员。

昨日下午，记者从南海救助局海口基地
获悉，当天，南海救助局加大了海空搜救力
量，其中，大功率专业救助船“南海救102”轮

和“南海救117”轮在海面搜寻；海口救助基
地近海救助艇“华英383”早上出动执行搜寻
任务；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B7358救助直升
机于15日15时左右起飞，前往事发海域开
展空中搜寻。

据了解，“顺安66”轮于13日18时许在
湛江徐闻罗斗沙附近水域翻沉，南海救助局
接报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指派专业救助船
紧急赶赴现场搜救。截至昨晚记者发稿时，
仍有3名失联人员，有关部门正在搜救中。

《琼州海峡附近货船翻沉 10人遇险》追踪 （详见本报昨日3版）

南海救助局加大力量继续搜救3名失联人员

海口龙江大厦两部电梯使用了近20年，电梯公司更换其中一部电梯的过程中，另一部电梯坏了

“我们每天爬楼梯上下22楼”


